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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243.16%，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243.16%，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25.5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

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宜化” ）、新疆天运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疆天运”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宜化” ），控股子公司湖北宜化

松滋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松滋肥业” ）、 湖北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宜化新材

料” ），参股子公司湖北有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宜新材料” ）向金融机构申请的借款提

供担保。本次担保的主债权人为湖北银行宜昌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昌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达支行、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结算中心、青

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通县支行等6家金融机构，合计担保金额为38,077�万元，分为6个担保事项。 2021

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6个议案。

1、为内蒙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达支行申请的7,75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7,750

万元的担保。 担保期限为1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为新疆天运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结算中心申请的2,00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2,000

万元的担保。 担保期限为1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为青海宜化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通县支行申请的10,00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10,000万元

的担保。 担保期限为1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为松滋肥业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14,94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14,940万元的

担保。 担保期限为3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为宜化新材料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1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对宜化新材料的持

股比例对其中667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担保期限为1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为有宜新材料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8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对有宜新材料的持股比例对其中

272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并以公司持有的有宜新材料34%的股份为该2720万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担保期限为5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5-6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如下：

对宜化新材料的担保由宜化新材料的股东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即公司按66.67%的持股比例为宜

化新材料提供担保， 另一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33.33%的持股比例为宜化新材料提供担保。

宜化新材料为公司对其本次银行借款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对有宜新材料的担保由有宜新材料的大股东按照股权比例提供保证担保及股权质押担保，即公司按

34%的持股比例为有宜新材料提供保证担保并以其持有的有宜新材料34%的股份提供质押担保，另一股

东深圳有为技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按59.25%的持股比例为有宜新材料提供保证担保并以其持有的有宜

新材料59.25%的股份提供质押担保。 有宜新材料为公司对其本次银行借款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本次担保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宜化新材料、有宜新材料

的大股东同比例担保的措施公平、对等，被担保企业经营状况正常，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上述担保，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事项的协议尚未签署。

上述全部担保事项的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业晶

注册资本：9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04月27日

住 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碳化钙、氢氧化钠、盐酸、氯、乙炔、氢、甲醛溶液、氯乙烯、氯化

氢、硫酸、1，2-二氯乙烷、一氧化碳（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2年1月8日）；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

售：纺织袋、塑料产品及塑料合金、石灰石、聚氯乙稀、季戊四醇、甲酸钠；热电联产（凭资质经营）；化工技

术咨询；设备制造与安装；粉煤调剂串换；煤炭批发经营；销售：煤炭、焦炭、焦粉、焦粒、日用百货、建筑材

料、机械设备。

股权结构及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内蒙宜化100%的股份，内蒙宜化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内蒙宜化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3,674,134,068.68元，负债3,337,308,612.85元（其中流动负债

总额3,029,947,058.38元），净资产336,825,455.83元；实现营业收入2,605,611,144.98元，利润总额

-39,916,228.97元，净利润-35,523,960.61元。

截止2021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 3,802,739,719.24� 元，负债3,033,665,605.36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2,856,019,892.74元），净资产769,074,113.88元；实现营业收入2,583,630,558.41元，利润总额

433,718,887.95�元，净利润432,248,658.05�元。

内蒙宜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新疆天运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振洪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9月29日

住所：新疆巴州轮台县拉依苏化工区

经营范围：液氨、化肥的生产及销售；其他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及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新疆天运100%的股份，新疆天运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新疆天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900,427,318.18元，负债771,171,059.75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25,513,488.47元），净资产129,256,258.43元；实现营业收入625,722,498.45元，利润总额48,646,

047.58元，净利润49,379,489.12。

截止2021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1,094,110,032.82� 元，负债 741,060,357.74� 元（其中流动负

债总额549,019,224.63元），净资产 353,049,675.08�元；实现营业收入 809,857,447.06�元，利润总

额 226,880,880.65� �元，净利润227,430,961.80元。

新疆天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贤清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06月11日

住所：青海省大通县长宁镇新添堡村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工业盐、硫酸钠、化肥、电石、聚氯乙烯、液氯、盐酸、次氯酸钠、氢氧化钠、氢

氧化钠溶液及二氯乙烷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及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青海宜化99%的股份，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宜化化工有

限公司持有青海宜化1%的股份。 故青海宜化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青海宜化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2,710,955,164.66元，负债2,308,864,433.73元（其中流动负债

总额1,991,347,311.42元），净资产402,090,730.93元；实现营业收入2,049,725,917.26元，利润总额

6,658,271.12元，净利润5,506,421.62元。

截止2021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 2,203,040,344.82� 元，负债 1,698,305,714.77� 元（其中流动

负债总额1,677,010,381.20元），净资产 504,734,630.05� 元；实现营业收入 1,884,144,415.88� 元，

利润总额110,480,157.12�元，净利润102,643,919.16�元。

青海宜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湖北宜化松滋肥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东宁

注册资本：40,000万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9日

住所：松滋市陈店镇全心村（临港工业园通港大道旁）

经营范围：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制造、销售；硫酸、磷酸、氟硅酸、氟硅酸钠制造、销售

（有效期至2023年6月14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及与本公司关系：松滋肥业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松滋肥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2,050,227,298.79元，负债1,553,385,121.00元（其中流动负债

总额1,244,350,402.00元），净资产496,842,177.79元；实现营业收入1,506,583,794.18元，利润总额

55,672,570.04元，净利润54,686,537.11元。

截止2021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2,281,155,307.93元，负债 1,480,421,452.99元（其中流动负债

总额1,065,139,877.29元），净资产 800,733,854.94元；实现营业收入1,726,023,383.73元，利润总额

311,636,501.56�元，净利润 304,149,121.79�元。

松滋肥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湖北宜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冷超群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8年7月18日

住所：枝江市姚家港化工园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技术咨询、技术研发；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安装、销售；日用百

货、建材（不含商品砼）销售；装卸搬运服务（不含港埠作业）；仓储服务（不含石油、成品油、危险爆炸及

国家限制经营品种仓储服务）；许可项目：化肥、化工产品（含三羟甲基丙烷、双三羟甲基丙烷、低羟值三

羟甲基丙烷、高羟值三羟甲基丙烷、甲酸钙）、饲料添加剂及原料（以上均不含危险爆炸化学品及国家限

制经营的品种）生产、销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限制以及指定经营的进出口项

目除外）；甲醛溶液的贸易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3年10月21日止）；柴油销售

（限柴油的闭杯闪点均大于60℃）（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及与本公司关系：宜化新材料是本公司控股公司，本公司持股66.67%，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33.33%。

宜化新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354,691,909.57元，负债239,888,731.06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37,388,731.06元）， 净资产114,803,178.51元； 实现营业收入20,072,492.47元， 利润总额-5,226,

129.03元，净利润-5,196,821.49元。

截止2021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 457,954,874.39� 元，负债305,818,678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78,452,011.36元），净资产 152,136,196.39�元；实现营业收入286,542,370.46元，利润总额34,361,

123.57元，净利润 34,530,603.35元。

宜化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湖北有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松林

注册资本：5,925.9259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5月13日

住所：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田家河大道111号

经营范围：紫外线吸收剂、光引发剂、阻燃剂、精细化工产品、化工新材料、绿色农药及中间体、医药中

间体的生产及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国家限制经营的品种）； 其他化工产品的销售 （不含其他危化

品）；本企业自产产品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

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及与本公司关系：有宜新材料是本公司参股公司。 公司持股34%，深圳有为技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持股59.25%，广州弘基置业有限公司持股6.75%。

有宜新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 8,102,3711.12元，负债42,965,351.88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2,965,351.88� 元），净资产38,058,359.24� 元；实现营业收入 14,703,644.19元，利润总额-2,648,

111.67元，净利润-1,940,630.72元。

截止2021年9月30日，资产总额为165,411,672.32元，负债-2,187,438.14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187,438.14元），净资产167,599,110.46元；实现营业收10,912,628.81元，利润总额-459,248.78

元，净利润-459,248.78元。

有宜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审议的担保的总金额为38,077万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议案且公司与有关金融机构依法签订正式担保合同或协议后，公司将根

据生效的担保合同或协议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以上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担保手续，并签署相关担保合同或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1、本次为子公司内蒙宜化、新疆天运、青海宜化、松滋肥业、宜化新材料、参股子公司有宜新材料担保

的银行借款是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被担保方内蒙宜化、新疆天运、青海宜化、松滋肥业、宜化新材

料、有宜新材料资产质量与经营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 宜化新材料、有宜新材料本次银行借款由各自

的大股东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相应的保证担保及质押担保，该担保方式公平、对等，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内蒙宜化、新疆天运、青海宜化、松滋肥业、宜化新材料、有宜新材料为公司对其本次银行借款的担保分别

提供反担保。

2、未提供同等担保或未提供反担保的合理性说明

宜化肥业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宜化新动能纾困专项投资合伙企业通过增资方式取得宜化肥业

27.74%的股权，根据其章程，该合伙企业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因此，公司对松滋肥业的银行借款提供全额

担保，该合伙企业亦无法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广州弘基置业有限公司仅持有有宜新材料6.75%的股权， 其未按持股比例为有宜新材料的借款提供

保证担保及股权质押担保不会影响有宜新材料获得借款。公司为有宜新材料提供的保证担保及质押担保

比例也未超出公司对有宜新材料的持股比例，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3、本次担保对象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

以上被担保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正常，过往未发生过债务违约，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损害本本公司的

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总金额为443,60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1359.88%；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108,900.0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3.84%；担保债务未发生逾期。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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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章程》中“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进行修订。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如下：

章节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改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二章 经

营宗旨和范

围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化肥生产销

售；液氨、甲醇、甲醛、氢氧化钠、氢、硫磺、一氧化碳与

氢气混合物、甲酸、乙醛、盐酸、氯（液氯）、保险粉、二

氧化硫生产（有效期至 2023�年9月1日）；其他化工

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及国家限制的化学品）生产

销售； 化工技术咨询； 设备制造与安装粉煤调剂串

换；日用百货建筑材料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

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制造、零配件、原辅材

料的进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港口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

卸。 驳运、仓储经营）、柴油零售经营（闪点 60℃以

上）；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

的制造与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

许可后方可经营）。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肥料生产，

肥料销售，危险化学品生产，化工产品生产，化工产

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设备制造，专业设备制造，

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电

气安装服务，港口经营，成品油零售，食品添加剂生

产， 食品添加剂销售，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生

产，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

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销售，固体废

物治理，危险废物经营。

修订后的经营范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

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 本次修订完成之后，原《公司章程》将同时废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生效。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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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是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宜化董事会召集。 本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九

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将第九

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部分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业务规则和本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月13日下午14点30分。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2022年1月13日上午9:15-2022年1月13日下午3: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2年1月13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征集投票权。

（六）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2022年1月10日

（七）出席对象：

1、截止2022年1月10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公司聘请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召开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26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一、审议《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包括6个子议案）

1、 为内蒙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达支行申请的7,750� 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7,

750�万元的担保。

2、为新疆天运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结算中心申请的2,00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2,000

万元的担保。

3、为青海宜化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通县支行申请的10,00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10,000万元

的担保。

4、为松滋肥业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14,94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14,940万元的

担保。

5、为宜化新材料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1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对宜化新材料的持

股比例对其中667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6、为有宜新材料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8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对有宜新材料的持股比例对其中

272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并以公司持有的有宜新材料34%的股份为该2720万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二、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一属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议案二须股东大

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方可生效。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

1.01

为内蒙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达支行申请的7,750万元借款提供

不超过7,750万元的担保

√

1.02

为新疆天运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结算中心申请的2,000万元借款提供

不超过2,000万元的担保

√

1.03

为青海宜化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通县支行申请的10,00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

过10,000万元的担保

√

1.04

为松滋肥业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14,94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

14,940万元的担保

√

1.05

为宜化新材料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1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对宜

化新材料的持股比例对其中667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6

为有宜新材料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8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对有宜新材料的持

股比例对其中272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并以公司持有的有宜新材料34%的股份

为该2720万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

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2、登记时间：2022年1月10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的工作日（节假日除外）。

3、登记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26楼证券部或股东大会现场。

4、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5、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

邮编：443000

联系电话：0717-8868081

传真：0717-8868058

电子信箱：mailliyuhan@163.com

联系人：李玉涵

6、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具体方法见本通知附件1。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2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422” ，投票简称为“宜化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累积投票，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1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2022年1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样式）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

1.01

为内蒙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达支行

申请的7,75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7,750万元的担保

√

1.02

为新疆天运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结算中心

申请的2,00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2,000万元的担保

√

1.03

为青海宜化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通县支行申请的

10,00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10,000万元的担保

√

1.04

为松滋肥业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

14,94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14,940万元的担保

√

1.05

为宜化新材料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

1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对宜化新材料的持股比例对其中

667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6

为有宜新材料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8000万元借款

按公司对有宜新材料的持股比例对其中2720万元借款提

供保证担保，并以公司持有的有宜新材料34%的股份为该

2720万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

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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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于

2021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网络方式送达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1年12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与董事8名，实际参与董事8名。

4.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卞平官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该议案含有6个子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1、为内蒙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达支行申请的7,75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7,750

万元的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为新疆天运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结算中心申请的2,00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2,000

万元的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为青海宜化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通县支行申请的10,00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10,000万元

的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为松滋肥业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14,940万元借款提供不超过14,940万元的

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为宜化新材料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1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对宜化新材料的持

股比例对其中667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为有宜新材料向湖北银行宜昌分行申请的8000万元借款按公司对有宜新材料的持股比例对其中

2720万元借款提供保证担保，并以公司持有的有宜新材料34%的股份为该2720万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5-6发表了事前认可及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87� � �证券简称：中储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88号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12月3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于2021年12月16日发布了《中储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具体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本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现将本

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 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股权登记日：2021年12月28日

(四)�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地点：公司定于2021年12月31日9点30分，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

路188号6区18号楼本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六)�网络投票的系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

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1年12月31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1

年12月31日的9:15-15:00。

(七)�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特别决议议案：1

三、 会议出席对象

（一） 2021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二） 具有上述资格的股东授权的委托代理人。

（三）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会议登记方法

(一)�个人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票帐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

人办理时，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原件及复印

件。

(二)�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股票帐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营业执照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股票帐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以上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三)�公司股东或代理人可直接到公司办理登记；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电子邮

件以收到邮件时间为准，信函登记以收到邮戳为准。

(四)�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登记时间：2021年12月29日、30日（上午 9：30———下午 4：00）

联 系 人：蒋程

联系电话：010-83673679

邮 箱：zhengquanbu@cmstd.com.cn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6区18号楼

邮 编：100070

（五）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2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12月3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修订《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909� � � � � � �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1-097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及文件，本次会议于12月27日以书面审议、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11人，实际参加董事11人，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数占董

事总数的100%。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公司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会议同意购买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

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其他相关责任

人员；确定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

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修订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同意修订《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反洗钱工作管理办法》；同意废止《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薪酬计提管理办

法》。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600909� � � � � � �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1-099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王烨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等监管规定，独立董事在上

市公司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王烨先生连续担任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已满六年，根

据前述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王烨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

各相关专业委员会委员职务。 王烨先生已确认与公司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其他因

辞职而需让股东知悉的事宜。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王烨先生在公司新任独立董事任职前将继续履职。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

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王烨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在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公司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对王烨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所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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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及文件，本次会议于12月27日以书面审议、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6人，实际参加监事6人，会议的有效表决权数占监事总数的

100%。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

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公司董监高责任保险的议案》；

会议认为购买董监高责任保险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 保障公司以及全体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为全体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同意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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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司法拍卖被撤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已于2021年12月1日披露了《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第2021-082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月8日10时至

2022年1月9日10时在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公开拍卖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大连市腾兴旺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兴旺达）持有的公司限售条件流通股23,770,0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38.0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2%。

一、本次司法拍卖被撤回的情况

2021年12月28日，公司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查询获悉，拍卖网络平台公示信息显示：申请执

行人及其他执行债权人撤回执行申请。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司法拍卖已撤回，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2、2019年11月12日，郑州航空港区兴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景百孚、北京昂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百善仁和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不可撤销的表决权放弃协议》，与陈峰、大连市腾兴旺达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不可撤销的表决权委托协议》，截至目前，上述协议继续有效。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

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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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实施完毕暨减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吴珩女士为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发前限售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4,

753,831股，占公司总股本2.96%。 上述股份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2018

年6月4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1年9月9日披露了吴珩女士减持计划（公告编号：2021-055）2021年12月27日，吴珩女

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8%。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吴珩

5%以下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4,753,831 2.96% IPO前取得：4,753,83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

金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吴珩

1,100,

000

0.68%

2021/12/27

～

2021/12/27

集中竞

价交易

12.07－

12.25

13,352,

622.00

已完成

3,653,

831

2.2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12/29

中欧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2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鼎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鼎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1660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

理姓名

洪慧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邵洁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邵洁

离任原因 公司安排

离任日期 2021年12月28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

明

继续担任其他产品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设立福建分公司的公告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并经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设立福建

分公司，已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

相关信息如下：

分公司名称：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福建分公司

注册地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11层03-3房

负责人：池家锋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凭总公司授权开展经营活动（除依法须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特此公告。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2�月 29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可转债

的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华润元大景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004976）参与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兴业转债：113052）的网下申购。本基金的托

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发行人。

鉴于本次发行定价合理，具有一定投资价值，经本公司审慎研究并履行相关程序后，上述基金参

与了本次发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现将本次获配情况公告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手）

总金额（元）

113052 兴业转债 华润元大景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5 355,000.00

特此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2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2�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谷松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1-12-27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经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已按规定向相关监管机构报备。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29日


